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共同委任）範本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共同委任）範本
	共同委任

	立書人甲方（委任人）：共同委任之委任人          等    人（詳如附件一）。

立書人乙方（期貨經理事業）：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立書人丙方（保管機構）：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茲三方依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及其相關規定，由甲方（本協定書所稱甲方，係指甲方之全體委任人，以下均同）全權委託乙方執行期貨交易，並將資金共同委任丙方保管及辦理期貨交易帳戶之開立、保證金與權利金之收付、結算交割、帳務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三方協議訂定條款如下，以資遵循：


	第一條（本協定書之成立生效日期及存續期間）

甲、乙雙方簽署之「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民國   年   月   日成立生效，如附件二）及甲、丙雙方簽署之「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民國   年   月   日成立生效，如附件三）均業經各方充分揭露，並相互核閱其內容，確認三方權利義務之規範並無牴觸或窒礙難行之情事。
本協定書於前項二契約均成立生效後，且經甲方之全體委任人、乙方及丙方均完成本協定書之簽署時成立生效。本協定書於前項二契約均存續時，亦視同存續。



	第二條（三方之協力義務）

「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及各該契約之附件中有關需由各方當事人協力配合或負責辦理之事項，於各該契約均有效成立下，三方承諾配合辦理之。


	第三條（委任人之權利與義務）

本協定書之任何事項，除本協定書另有約定外，如需經甲方簽署、同意、變更或為其他意思表示、或配合辦理者，應由甲方之全體委任人共同為之。

三方同意甲方因本協定書所生之債務，應由甲方之全體委任人對乙方、丙方、受託期貨經紀商或其他交易對象依相關契約之約定負連帶清償責任。

前項連帶債務，除因甲方之各別委任人應單獨負責之事由所致，而由該委任人負擔外，甲方同意按照甲方各別委任人之全權委託交易資金，占甲方全體委任人之全權委託交易資金之比例限度內，分擔前項連帶債務。但甲方不得以其內部責任分擔之約定，對抗前項連帶債務之債權人。

甲方之各別委任人如以自己名義行使其依本協定書及相關契約所享有之權利時，應按其全權委託交易資金，占甲方全體委任人之全權委託交易資金之比例限度內，行使之。


	第四條（本協定書之變更）

本協定書之變更，應依據「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及「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之相關約定為之。
「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及「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中有待第三方協力配合之事項如有修正，除因法令變更所為之修正外，應於修正前先經三方共同協商，並就擬修正內容出具確認其與「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及「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均無牴觸之情事，且均承諾遵守第一條及第二條約定事項之書面後，再行辦理修正事宜並檢具修正後之契約送交本協定書之第三方。
契約之修正未依前項辦理，致有關第三方應行協力配合或負責辦理之事項有窒礙難行情事，所生之損害應由該修約當事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第五條（本協定書之終止）

本協定書，於甲、乙雙方簽署之「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或甲、丙雙方簽署之「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之任一契約經撤銷、解除或終止生效時，同時終止。但行使撤銷、解除或終止該二契約之任一契約之人，應履行第六條約定之通知義務。



	第六條（通知義務）

發生下列情事之一者，行使撤銷、解除或終止等權利之人，或發生不能履行契約之該方當事人，除應依契約通知相對人外，並應即通知本協定書之第三方、受託期貨經紀商及其他交易對象：
一、「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或「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經撤銷、解除或終止。
二、任一方當事人因財務、業務困難或法令限制等事由致不能履行契約。
前項撤銷、解除、終止或不能履行契約之情事如於事前可得知悉者，應即預先通知。
「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經甲方與乙方合意終止時，乙方應即通知丙方、受託期貨經紀商及其他交易對象；「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經甲方與丙方合意終止時，丙方應即通知乙方、受託期貨經紀商及其他交易對象。
通知義務人怠於為前三項之通知，致本協定書之其他各方受損害者，由通知義務人負賠償責任。
甲方與丙方簽訂之「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經撤銷、解除或終止時，就已成交之交易、或正進行中未及撤回或未及沖銷原有契約部位之交易，丙方應就該交易之待結算交割款項予以留置或代為處理結算交割作業。


	第七條（越權交易之處理）

越權交易之處理，三方同意遵守「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及相關法令章則之規定。
丙方出具越權交易通知書後，乙、丙方如有爭議，乙方仍應按該越權交易通知書所示內容履行，嗣後再依相關法令及契約規定定其責任歸屬。


	第八條（保密義務）
任一方因處理業務而知悉其他各方之相關資訊內容，應負保密義務，不得洩露或交付予他人。但甲方任一委任人依契約查詢、或有權機關依法令查詢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通知及聯繫方法）
甲方任一委任人於其姓名或名稱、印鑑、組織或代表人等基本資料發生變更時，應由該委任人本人或其授權之代理人儘速以書面、或逕至乙方及丙方，將變更情事通知乙方及丙方，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及（或）印鑑辦理相關手續。

甲方任一委任人、乙方及丙方之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詳如本協定書（含附件一）所載。甲方任一委任人、乙方或丙方中任一方之通訊地址、電話或傳真號碼如有變更時，應由該委任人、乙方或丙方儘速以書面通知其他各方，並以變更後之通訊資料作為約定之通訊資料；如未通知者，不得以其變更對抗其他各方。
任一方就有關本協定書之一切意思表示、觀念通知或交付，應按前項約定之通訊資料，以郵寄或其他經各方當事人約定之方式向其他各方為之；如依本協定書應向甲方為意思表示、觀念通知或交付者，除本協定書另有約定外，應向甲方之全體委任人分別為之。
任一方依本協定書或相關法令向其他各方以書面方式所為之通知或交付，約定於下述時點視為送達：

(一)
以郵寄函件方式為之者，於向約定之通訊地址發出，並經通常之郵遞時間時，視為送達。

(二)
以傳真方式為之者，於向約定之傳真號碼發出，並收到傳真機通訊紀錄之確認時，視為送達。

(三)
以親送方式為之者，以送交時視為送達。



	第十條（紛爭處理及仲裁與合意管轄之約定）

因本協定書所生之爭執，三方同意應先依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訂定之期貨交易糾紛調處辦法及相關規定處理之。調處不成立時，各方同意應先依中華民國仲裁法之規定，在約定仲裁地：＿＿＿進行仲裁。
前項爭議，倘各方於中華民國仲裁法所定期限內仍無法達成仲裁判斷、或任一方對其他當事人提起撤銷仲裁判斷之訴或仲裁判斷經法院判決撤銷確定，而進行訴訟時，爭議如發生在甲方與乙方之間、或發生在甲方與丙方之間者，應分別依據「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或「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之約定決定第一審管轄法院；爭議如發生在乙方與丙方之間者，則應以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法律有專屬管轄或排除合意管轄之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一條（準據法及補充規範）

本協定書之準據法為中華民國法令。本協定書之效力、解釋、履行及其他相關事項，均依中華民國法令之規定。

本協定書簽訂後，期貨相關法令或公告函釋、或期貨公會或期貨交易所之相關章則如有修正者，除本協定書另有約定外，就修正部分，本協定書各方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修正後之規定。

本協定書未約定之事項，依期貨交易法、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期貨公會訂定之期貨經理事業經營全權委託期貨交易業務操作辦法、期貨公會或期貨交易所之相關章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章、公告函釋之規定辦理；上開法令規章及公告函釋均未規定者，由三方當事人依誠信原則協議之。



	第十二條（協定書之存執）

本協定書正本一式三份，影本一式    份。正本由甲方指定之特定委任人        、乙方及丙方各執一份為憑；影本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由甲方其餘各委任人各執一份為憑。



	立書人甲方

（甲方之各別委任人之姓名∕名稱、簽章等，詳如附件一）                                              

立書人乙方：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營業事業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立書日期（要約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立書人丙方：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蓋章）

  營業事業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立書日期（承諾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共同委任）」之附件

附件一（格式一）：

共同委任之委任人（自然人戶）        等    人（註：不得超過十五人），與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訂「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共同委任）」。

	編號
	委    任    人

（自  然  人  戶）
	委 任 人 之

通 訊 地 址

及 電 話 、 傳 真
	委任人簽章
	委任人

  立書日期

  （要約日期）

	1
	委任人：

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
	委任人：

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
	委任人：

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格式二）：

共同委任之委任人（法人戶）        等    人（註：不得超過十五人），與
       期貨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簽訂「全權委託期貨交易三方權義協定書（共同委任）」。

	編號
	委    任    人

（法    人    戶）
	委 任 人 之

通 訊 地 址

及 電 話 、 傳 真
	委任人簽章
	  委任人

  立書日期

  （要約日期）

	1
	委任人：

營利事業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委任人蓋章：

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2
	委任人：

營利事業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委任人蓋章：

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3
	委任人：

營利事業編號：

代表人：

代表人身分證編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傳真：


	委任人蓋章：

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期貨交易全權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影本。

附件三：「保管機構委任契約（共同委任）」影本。
中華民國96年5月7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1屆理監事第18次聯席會通過


中華民國96年6月8日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七字第0960021035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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